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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份，全院医务人员认真落实行风建设各项

要求，廉洁自律、规范行医，涌现出一批医德医风先进典范。

本月拒收“红包”18 人次、拒收金额 15500 元，收到锦旗 50

面、感谢信 39 封，拾金不昧 4 人次。

一面锦旗 一份肯定

（部分锦旗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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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短情长 浓浓心声

（部分感谢信照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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恪守医德 拒收红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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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材料一：

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（节选）

第二章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基本行为规范

第八条 廉洁自律，恪守医德。弘扬高尚医德，严格自律，

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，不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;

不收受医疗器械、药品、试剂等生产经营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

义、形式给予的回扣、提成，不参加其安排、组织或支付费用

的营业性娱乐活动;不骗取、套取基本医疗保障资金或为他人

骗取、套取提供便利;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

械促销，不倒卖号源。

第三章 管理人员行为规范

第十五条 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严格人事招录、

评审、聘任制度，不在人事工作中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六条 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各项内控制度，加强财物管

理，合理调配资源，遵守国家采购政策，不违反规定干预和插

手药品、医疗器械采购和基本建设等工作。

第四章 医师行为规范

第二十一条 规范行医，严格遵循临床诊疗和技术规范，

使用适宜诊疗技术和药物，因病施治，合理医疗不隐瞒、误导

或夸大病情，不过度医疗。

第六章 药学技术人员行为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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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条 严格执行药品采购、验收、保管、供应等各

项制度规定，不私自销售、使用非正常途径采购的药品，不违

规为商业目的统方。

第七章 医技人员行为规范

第四十三条合理采集、使用、保护、处置标本，不违规买

卖标本，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第八章 其他人员行为规范

第四十六条 严格执行财务、物资、采购等管理制度,认真

做好设备和物资的计划、采购、保管、报废等工作，廉洁奉公，

不谋私利。

第九章 实施与监督

第五十五条 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施和执行本规范的

情况，应列入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和医务人员年度考核、医德考

评和医师定期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医疗机构等级评审、医务

人员职称晋升、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五十六条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规范的，由所在单

位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取消当年评优评职

资格或低聘、缓聘、解职待聘、解聘。其中需要追究党纪、政

纪责任的，由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按照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

程序办理;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由有关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给

予相应处罚;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学习材料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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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针对“四风”潜滋

暗长、隐形变异，完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处分规定，

增写了以讲课费、课题费、咨询费等名义变相送礼的处分条款。

新增的条款，释放出对穿着马甲的“四风”问题保持紧盯不放、

寸步不让高压态势的鲜明信号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经过持续深入整治，发生在干部群众眼

皮底下的“四风”问题大幅减少，党风政风焕然一新，社风民

风持续向好。但高压态势之下，一些作风顽疾改头换面、由明

转暗，千方百计规避监督。无论是讲课费、课题费，还是咨询

费、手续费，或是打着其他什么费用的名义，背后实质仍是违

规收送礼品礼金。

就拿讲课费来说，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凭借扎实、专业的

业务能力，受邀参加系统或者行业的培训、研讨、科研等活动，

开展授课、咨询、指导，并在规定范围内领取合理的报酬，无

可厚非。这既是开展工作的需要，也是对劳动的尊重。然而，

现实中，一些企业或单位为达到牟利目的，往往假借学术会、

科研协作等名义发放所谓“讲课费”等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

行业约定俗成的“套路”。

从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看，有的讲课费并未严格按照文

件规定执行，大大超出了限定金额；有的打着“讲课”的幌子，

实际并未进行授课，而是假借“讲课费”等名义虚列开支，套

取培训经费，用于赠送礼品礼金、搞利益输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

“讲课费”的支付形式也日趋隐蔽。为了逃避监督，有的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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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、支付宝等方式进行支付，而且交易金额越来越小、次数

越来越频繁，隐蔽性极强，不易被发现。

从“讲课费”等具体问题上抓起，常态化纠治老问题、新

情况。纪检监察机关要炼就一双“火眼金睛”，穿透表象看到

问题本质，准确识别、严肃查处这类违规违纪行为。收到相关

问题线索后，要判断讲课行为是否真实，结合调查情况判断是

否亲身讲解、付出了真实的劳动，有无“光收钱不干活”的现

象。其次，看讲课流程是否合规。讲课人是否向所在单位部门

履行过报批手续，有无擅自外出讲课行为。特别是对领导干部，

要重点关注是否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如实填写本人从事讲

学、咨询等劳务所得情况等。再者，还要看讲课费标准是否合

理。从讲课人资金来往、异常存现等细节入手，通过数据分析，

揪出隐形变异的“尾巴”。

“讲课费”等隐形变异“四风”问题的产生，是思想观念

偏差、制度约束不足、监督管理缺失等多重因素所致，必须抓

住深层次因素，强化标本兼治、系统施治。尤需提醒的是，各

地在深化整治的同时，也要守住边界、尺度，避免工作简单化、

“一刀切”。须知，之所以整治，是为了避免打着“讲课费”

的旗号滋生“四风”问题，从而让讲课费回归正常、合理、合

规的范畴。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湛天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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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材料三：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视频链接：

https://v.ccdi.gov.cn/2023/05/05/VIDEILXRTLmRoDYwwsdk

F2hW230505.shtml


